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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6006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位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属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金悦郡’项目，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分为2个部分。
估价对象1为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4785号]、《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1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29800.7平方米（不含已售住宅、人防及配套楼分摊土地），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107650.13平方米（不含已售住宅、人防及配套楼）。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1工程进度为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施工及设备安装工程已完工，楼宇外装已基本完工。
估价对象2为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6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4784号]、《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10799.82平方米（不含已售住宅、人防及配套楼分摊土地），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39827.42平方米（不含已售住宅、人防及配套楼）。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2工程进度为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施工及设备安装工程已完工，楼宇外装已基本完工。估价对象1、2具体面积指标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6006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2年7月6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2年7月6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7.3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7.3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7.3年、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47.3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在建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工程形象进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6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252251
	34582
	286833

	
	单价
	23432
	8683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252251
	34582
	286833

	
	单价
	23432
	8683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在建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07650.13
	29800.7
	200035
	18581
	52216
	4851
	252251
	23432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6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39827.42
	10799.82
	17741
	4455
	16841
	4228
	34582
	8683

	合计
	147477.55
	40600.52
	217776
	69057
	286833

	大写金额
	贰拾壹亿柒仟柒佰柒拾陆万元整
	陆亿玖仟零伍拾柒万元整
	贰拾捌亿陆仟捌佰叁拾叁万元整

	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房地产抵押价值
	286833

	大写金额
	贰拾捌亿陆仟捌佰叁拾叁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4784、0014785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目前已设定抵押权，抵押权利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支行，上述权属证件中未登记该抵押权的具体情况（债权数额、期限等），且不动产权利人也未提供相关权利价值的说明。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追加在建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1101002019B02949]及附件、相关款项支付凭证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由于本次评估为项目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所属项目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3）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第十二章第四百一十七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8.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4785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4785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七月七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估价对象1：
	地块
	楼栋
	住宅
	库房
	地下车库
	合计

	金悦郡04地块
	04-1#住宅
	9018
	518.37
	——
	9536.37

	
	04-2#住宅
	4877.92
	285.21
	——
	5163.13

	
	04-3#住宅
	2071.12
	285.21
	——
	2356.33

	
	04-4#住宅
	1523.8
	301.96
	——
	1825.76

	
	04-5#住宅
	1961.63
	153.75
	——
	2115.38

	
	04-6#住宅
	5231.14
	306.11
	——
	5537.25

	
	04-7#住宅
	5231.14
	306.14
	——
	5537.28

	
	04-8#住宅
	8249.36
	531.02
	——
	8780.38

	
	04-9#住宅
	5162.08
	371.03
	——
	5533.11

	
	04-10#住宅
	4927.66
	370.54
	——
	5298.2

	
	04-11#住宅
	1977.83
	273.68
	——
	2251.51

	
	04-12#住宅
	3135.5
	301.58
	——
	3437.08

	
	04-13#住宅
	4742.64
	301.98
	——
	5044.62

	
	04-14#住宅
	2144.92
	382.2
	——
	2527.12

	
	04-15#住宅
	2541.92
	416.36
	——
	2958.28

	
	04-16#住宅
	2373.2
	267.96
	——
	2641.16

	
	04-17#地下车库
	——
	——
	37107.17
	37107.17

	合计
	65169.86
	5373.1
	37107.17
	107650.13


单位：平方米

估价对象2：

	地块
	楼栋
	住宅
	库房
	地下车库
	合计

	金悦郡06地块
	06-1#住宅
	232.07
	268.85
	——
	500.92

	
	06-2#住宅
	86.15
	266.68
	——
	352.83

	
	06-3#住宅
	172.3
	268.06
	——
	440.36

	
	06-4#住宅
	591.1
	371.23
	——
	962.33

	
	06-5#住宅
	173.46
	396.18
	——
	569.64

	
	06-6#住宅
	86.63
	294.66
	——
	381.29

	
	06-7#住宅
	521.76
	294.38
	——
	816.14

	
	06-8#住宅
	——
	270.13
	——
	270.13

	
	06-9#住宅
	666.09
	366.84
	——
	1032.93

	
	06-10#住宅
	251.78
	412.3
	——
	664.08

	
	06-11#住宅
	511.03
	296.03
	——
	807.06

	
	06-12#住宅
	266.62
	296.03
	——
	562.65

	
	06-13#住宅
	307.16
	——
	——
	307.16

	
	06-14#住宅
	446.18
	——
	——
	446.18

	
	06-15#住宅
	541.51
	197.92
	——
	739.43

	
	16#地下车库
	——
	——
	——
	30974.29

	总计
	4853.84
	3999.29
	30974.29
	39827.42


单位：平方米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1.经济技术指标

（1）分摊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4785、0014784号]、《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1分摊土地面积为29800.7平方米，估价对象2分摊土地面积为10799.82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0）通不动产权第0014785、0014784号]、《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及《抵押物清单》，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107650.13平方米（不含已售住宅、人防及配套楼），其中：住宅用房65169.86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5373.1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7107.17平方米）；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39827.42平方米（不含已售住宅、人防及配套楼），其中：住宅用房4853.84平方米，地下仓储用房3999.29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0974.29平方米）。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记取中，住宅用房取20%，仓储用房取10%，地下车库用房取5%。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计算，则有：
估价对象1综合利润率＝（65169.86×20%+5373.1×10%+37107.17×5%）÷107650.13＝14%
估价对象2综合利润率＝（4853.84×20%+3999.29×10%+30974.29×5%）÷39827.42＝7%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其中：已建工期2.25年，续建工期0.75年）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两地块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工程进度为主体结构、二次结构施工及设备安装工程已完工，楼宇外装已基本完工。本次评估取综合工程形象进度为75%。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
· 估价对象1（YZ00-0703-6004地块）：
（一）成本法
1.市场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3-600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城市副中心0302街区FZX-0302-6004、60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A334托幼用地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亦庄新城站前区YZ00-0401-0056、YZ00-0401-L0055-0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亦庄新城0500街区YZ00-0500-6007等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

	交易时间
	2022年7月6日
	100
	2021年5月27日
	97.5
	2020年2月18日
	95
	2020年2月11日
	9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36
	100
	70
	101
	70
	101
	70
	101

	
	容积率
	2.21
	100
	2.4
	100
	2
	100
	2.4
	100

	
	是否有自持
	否
	100
	否
	100
	是
	95
	否
	100

	
	限价
	40000（含）-50000
	100
	50000（含）-60000
	104
	无限价
	108
	无限价
	108

	
	政府持有份额比例
	0%
	100
	20%
	90
	0%
	100
	0%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39121.32
	100
	44474.33
	100
	27525.64
	99
	99023.27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100
	三通
	96
	五通
	98
	五通
	98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23350
	26825
	21209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24379
	27535
	2088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24379+27535+20885）÷3=24266（元/平方米）
土地购买价格（地上）=楼面单价×规划建筑面积=24266×65169.86÷10000=158141（万元）
依据目前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通用范本中对于规划条件变更、涉及新增地下经营性用房的政府土地收益补交标准，地下经营性用房需按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中所列地下空间修正系数再乘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系数计算。上述《北京市基准地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以北京市基准地价修正体系为标准，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如下：
	地下空间用途
	适用基准地价
	所在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一至二级
	三至七级
	八至十二级

	地下商业
	商业类
	地下第1层
	0.7
	0.6
	0.5

	
	
	地下第2层
	0.4
	0.3
	0.2

	
	
	地下第3层及以下各层
	0.3
	0.25
	0.2

	地下办公
	办公类
	—
	0.3
	0.25
	0.2

	地下仓储
（及其他）
	地上主用途
	—
	0.3
	0.25
	0.2

	地下车库
	地上主用途
	—
	0.2
	0.15
	0.1


则有：

地下土地购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下空间修正系数×25%×建筑面积
土地购买价格（地下仓储）
=24266×0.2×25%×5373.1÷10000=1213×5373.1÷10000=652（万元）
土地购买价格（地下车库）
=24266×0.1×25%×37107.17÷10000=607×37107.17÷10000=2252（万元）

估价对象土地购买价格
土地购买价格＝158141+652+2252＝161045（万元）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222048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67591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61045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4912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1634 
	本项下A与B之和
	——
	——

	A
	住宅
	912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40

	B
	非住宅
	722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335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16414+ 0.0009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6414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土
	
	利息（%）
	4.2%

	（6）
	利润
	17949+0.0021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17949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14%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21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57804
	本项下（1）至（6）之和　

	1）
	建安费用
	3943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18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271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615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59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44095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882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2131+0.0009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131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利息（%）
	4.2%

	（5）
	利润
	6297+0.0028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629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4%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8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3
	成本价值（万元）
	279852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5996
	成本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107650.13


备注：估价对象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5200元/㎡，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建安费用为4400元/㎡，估价对象建安费用为（65169.86×5200×75%+5373.10×4400×75%+37107.17×4400×75%）÷10000=39434（万元）

（二）假设开发法
1.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1）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2：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金悦郡住宅
	亦庄橡树湾
	金隅学府
	和悦华锦

	交易时间
	2022年7月
	100
	2022年5月
	100
	2021年12月
	100
	2022年5月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2.21
	100
	2.2
	100
	2.5
	100
	1.8
	105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10
	较好
	11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8
	较好
	108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6
	较好
	106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普通住宅
	100
	普通住宅
	100
	普通住宅
	100
	普通住宅
	100

	
	项目建筑规模
	250000
	100
	340000
	100
	95303
	99
	165717
	99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房型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内部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毛坯
	95.5
	精装
	100


表3：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5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10
	100/
	11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8
	100/
	108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6
	100/
	106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5
	100/
	105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规模
	100/
	100
	100/
	99
	100/
	99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95.5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40000
	49000
	50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40000
	39196
	3637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40000＋39196＋36378）÷3＝38525（元/平方米）
本次出让宗地中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不超过45446元/平方米，且最高销售单价不得超过49990元/平方米。比较法结果未超过限价水平，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取上述比较法结果计算。
比较价值＝38525×65169.86÷10000＝251067（万元）

（2）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4：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金悦郡地下车库
	亦庄橡树湾
	城市之光东望
	绿城明月听籣

	交易时间
	2022年7月
	100
	2022年5月
	100
	2022年6月
	100
	2022年5月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车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40-50（含）
	100

	区位状况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8
	较好
	108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实物状况
	配套类型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停车位面积
	35
	100
	29
	100
	32
	100
	28
	96

	
	车位类型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地下车库
	100

	
	是否直接入户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否
	100


表5：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8
	100/
	108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配套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停车位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车位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是否直接入户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6000
	6000
	7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6000
	5556
	648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地下车库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6000+5556+6481）÷3＝6012（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6012×37107.17÷10000＝22309（万元）
（3）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J
	案例K
	案例L

	
	金悦郡地下仓储
	亦庄橡树湾
	金隅学府
	和悦华锦

	交易时间
	2022年7月
	100
	2022年4月
	100
	2021年12月
	100
	2022年3月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地下仓储
	100
	地下仓储
	100
	地下仓储
	100
	地下仓储
	100

	区位状况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8
	较好
	108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6
	较好
	106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实物状况
	公共部分装修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表8：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J
	案例：K
	案例：L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8
	100/
	108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6
	100/
	106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5
	100/
	105

	实物状况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13000
	16500
	13000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3000
	13727
	10815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地下仓储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3000+13727+10815）÷3＝12514（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12514×5373.1÷10000＝6724（万元）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251067+22309+6724＝280100 (万元)
2.求取估价对象1开发价值求取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280100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14698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14698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1314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9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24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538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19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4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3）
	管理费用
	294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1404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2

	（5）
	取得税费
	0.029P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255+0.0322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0322P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7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255
	
	利息（%）
	4.2

	（7）
	利润
	2295+0.036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036P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7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2295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14672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224649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20868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6420.74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1
	成本法
	279852
	50%
	252251

	
	假设开发法
	224649
	50%
	


· 估价对象2（YZ00-0703-6006地块）：
（一）成本法
1.比较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北京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3-600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北京城市副中心0302街区FZX-0302-6004、6002地块F1住宅混合公建用地、A334托幼用地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亦庄新城站前区YZ00-0401-0056、YZ00-0401-L0055-0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亦庄新城0500街区YZ00-0500-6007等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4托幼用地

	交易时间
	2022年7月6日
	100
	2021年5月27日
	97.5
	2020年2月18日
	95
	2020年2月11日
	9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7.36
	100
	70
	101
	70
	101
	70
	101

	
	容积率
	2.23
	100
	2.4
	100
	2
	100
	2.4
	100

	
	是否有自持
	否
	100
	否
	100
	是
	95
	否
	100

	
	限价
	40000（含）-50000
	100
	50000（含）-60000
	104
	无限价
	108
	无限价
	108

	
	政府持有份额比例
	0%
	100
	20%
	90
	0%
	100
	0%
	10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29019.31
	100
	44474.33
	101
	27525.64
	100
	99023.27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
	100
	三通
	96
	五通
	98
	五通
	98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23350
	26825
	21209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24137
	27260
	2067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24137+27260+20678）÷3＝24025（元/平方米）

土地购买价格
＝24025×4853.84+24025×0.2×25%×3999.29+24025×0.1×25%×30974.29
＝14003（万元）
2.成本法求取成本价值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19102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15093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4003
	详见上述计算结果
	楼面单价（元/㎡）
	——

	2）
	土地取得税费
	427
	土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663
	本项下A与B之和
	——
	——

	A
	住宅
	68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40

	B
	非住宅
	595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302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1478+ 0.0009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478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土
	
	利息（%）
	4.2%

	（6）
	利润
	808+0.0011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808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利润率（%）
	7%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11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7）
	销售税费
	0.0524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2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18147
	本项下（1）至（6）之和　

	1）
	建安费用
	1343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工程形象进度
	建安单价（元/㎡）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0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5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597
	规划建筑面积×取费标准×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20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4732
	本项下1）至5）之和

	（2）
	管理费用
	29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712+0.0009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712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已建工期（年）
	2.2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利息（%）
	4.2%

	（5）
	利润
	1052+0.0014V建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05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7%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4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在建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3
	成本价值（万元）
	37249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9353
	成本价值÷规划建筑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46420.74


备注：估价对象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5200元/㎡，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建安费用为4400元/㎡，估价对象建安费用为（4853.84×5200×75%+3999.29×4400×75%+30974.29×4400×75%）÷10000=13435（万元）

（二）假设开发法

（1）采用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2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依前述案例及价格修正体系，估价对象2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38525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38525×4853.84÷10000=18699（万元）

（2）求取估价对象2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依前述案例及价格修正体系，估价对象2地下车库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6012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6012×30974.29÷10000=18622（万元）

（3）求取估价对象住宅2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依前述案例及价格修正体系，估价对象2地下仓储用房开发完成后楼面单价为12514元/平方米。

不动产总价=12514×3999.29÷10000=5005（万元）

（4）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8699+18622+5005＝42326(万元)

2.求取估价对象2开发价值求取
（转下页）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值
	42326
	前述计算结果总计

	（2）
	建设成本
	4910
	本项下（1）至（3）之和

	1）
	续建成本
	4910
	本项下A至E之和

	A
	建安费用
	447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34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32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5

	D
	红线内市政费用
	19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1-工程形象进度）
	取费标准（元/㎡）
	200

	E
	相关税费
	6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40

	3）
	土地开发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70

	（3）
	管理费用
	98
	续建成本×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215
	开发完成后价值×费率×（1-工程形象进度）
	销售费率（%）
	2

	（5）
	取得税费
	0.029P土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3.05

	（6）
	贷款利息
	81+0.0322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息
	0.0322P土
	采用复利计息。估价对象价值及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在价值时点一次性付清，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续建工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续建工期（年）
	0.75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息
	81
	
	利息（%）
	4.2

	（7）
	利润
	366+0.018P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2）-（4）项产生的利润
	0.018P土
	（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7

	2）
	估价对象及取得税费产生的利润
	366
	（开发价值（v）+取得税费）×利润率×续建工期/建设期
	
	

	（8）
	销售税费
	2217
	开发价值（V）×费率÷(1+5%)
	费率（%）
	5.5

	（9）
	开发价值V（万元）
	31915
	（1）-（2）-（3）-（4）-（5）-（6）-（7）-（8）

	（10）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8013
	开发价值（V）÷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39827.42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三）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2
	成本法
	37249
	50%
	34582

	
	假设开发法
	31915
	50%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房地产总价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1
	成本法
	279852
	50%
	252251

	
	假设开发法
	224649
	50%
	

	估价对象2
	成本法
	37249
	50%
	34582

	
	假设开发法
	31915
	50%
	

	汇总
	——
	——
	——
	286833


（二）房地产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6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估价对象总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252251
	34582
	286833

	
	单价
	23432
	8683
	——

	2.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252251
	34582
	286833

	
	单价
	23432
	8683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国家环保产业园区YZ00-0703-6004、6006地块部分住宅、地下仓储及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建设开发专业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396-P01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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